浙江保监局2010年度考试录用工作人员
面试公告
根据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和保监会考试录用工作的要求，现将浙江保监局2010年度考试录用工作人员面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面试人员和专业科目考试人员的确定

国家公务员局根据我局申报的计划录用人数，按照各职位考生公共科目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以1:5的比例确定了我局面试人员名单和专业科目考试人员，并已公开发布。
（一）各职位最低面试分数线：      
	职位代码
	最低分数线

	0901741001
	102.200

	0901741002
	111.500

	0901741003
	100.400


（二）面试人员和专业科目考试人员名单（共50人）：
	姓名
	准考证号
	姓名
	准考证号

	林斌
	741135010701
	汪茂泰
	741134036802

	金节
	741133014420
	王敏
	741112070629

	韩建东
	741112020128
	张燕
	741133012408

	戴小敏
	741133023728
	陈恒
	741132451209

	蒋庆斌
	741134036729
	游闽
	741121027816

	辜海笑
	741152021822
	杜雯雯
	741132051303

	冯林杰
	741137035417
	顾丽萍
	741133029412

	应迪庆
	741133142230
	李翠华
	741133034515

	殷圣平
	741133022215
	路婉婷
	741133035114

	周长春
	741133024526
	郑佳
	741135015025

	尚豫新
	741165073915
	诸乐祎
	741133015818

	谭孝权
	741150021214
	胡铁彪
	741133032921

	李彩丽
	741145402121
	盛辉
	741137024507

	牟群月
	741133045626
	武晓玲
	741135531222

	何林峰
	741151082215
	宋建华
	741151123920

	贾驭
	741133025825
	王伊然
	741132064323

	何慧红
	741170841325
	陈彩琴
	741133010323

	陈弢
	741133011612
	祝靖宇
	741132025015

	邬振德
	741132041503
	陈宏花
	741133047323

	周宏芸
	741133020217
	冯佳慧
	741133019717

	张志东
	741134036730
	来晟
	741133141704

	梁国光
	741136043513
	袁晶
	741133025916

	龚铖
	741133016212
	章朝阳
	741133030117

	张华江
	741133012929
	蔡杰
	741142071209

	管杏琴
	741133030920
	傅文艺
	741133041108


（三）面试确认：请参加面试的考生于2010年2月22日17时前发送电子邮件到abbyylu@163.com进行面试确认。信件标题格式为“***（姓名）面试确认”，正文请注明：姓名、身份证号，联系电话（请确保联系通畅有效），如报考时填报信息有变化的，请一并注明。
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面试确认的，视为主动放弃面试资格。确认后因考生原因未参加面试及专业考试的，视同考生放弃。
二、考生资格复审

（一）考生须提供以下资料：
1.应届毕业生：
（1）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公共科目考试准考证、英语考试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
（2）公务员考试报名推荐表原件（需加盖学校毕业办或就业指导中心公章）；
（3）贴照考生报名登记表；
（4）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背面用圆珠笔写上姓名，与报名照片同底）。
2.社会在职人员：
（1）本人身份证、工作证（待业人员提供经所在社区或街道办加盖公章的待业证明）、公共科目考试准考证、英语考试证书（根据所报考的岗位英语要求提供）等原件及复印件；

（2）所在单位同意报考证明原件（需加盖公章；如在面试时提供确有困难的，可在考察时提供）；
（3）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贴照考生报名登记表；
（5）近期正面免冠1寸彩色照片3张（背面用圆珠笔写上姓名，与报名照片同底）。

参加面试考生还须提供报考岗位中载明条件所需的证明资料，包括（但不限于）：个人获奖证书、公开发表文章的刊物封面及文章、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其他专业资格证书等证明资料。

（三）原件复审

参加面试考生请在3月1日上午8：30－9：00准时携带上述资料原件及复印件至浙江保监局10楼会议室（杭州市体育场路105号凯喜雅大厦10楼），供工作人员核对查验。
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有关材料主要信息不实、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取消面试及专业科目考试资格，并将有关情况报保监会备案。
三、面试及专业考试安排
（一）专业考试安排
所有面试考生均须参加专业考试。
1.时间：2010年3月2日上午9：00-11:30。
2.地点：报考职位901741001的考生在浙江保监局9楼会议室；报考职位901741002和901741003的考生在浙江保监局10楼会议室。

3.有关要求：考生进入考场必须携带身份证和公共科目考试准考证原件。考试开始后30分钟内，不得交卷离场；开始考试15分钟后，迟到人员不得入场。提前交卷人员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喧哗，距离考试结束15分钟内不得交卷离场。
（二）面试安排
1.时间:3月3日-3月4日，上午9：00开始，下午13：30开始。其中：报考职位901741001的考生面试时间为3月3日，报考职位901741002和901741003的考生面试时间为3月4日。
2.地点：浙江保监局10楼会议室；候考室设在10楼1004室。
3.有关要求：考生务必于面试当日上午8：30之前凭身份证原件进入候考室，进行面试顺序抽签，截至8：30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将被取消面试资格。

四、注意事项

（一）根据各职位综合成绩按从高到低的顺序等额确定参加体检和考察人选。考生面试成绩在达到当天面试所有人员的平均分时，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面试考生没有达到规定的平均分时，该职位取消录用。

（二）考生请自带考试用具，严禁携带通讯工具进入候考室和考场，已携带的须交工作人员统一管理。
（三）参加面试、专业考试期间的交通、食宿等费用由考生自理。请考生提前安排好行程，并注意安全。
（四）浙江保监局地址及交通路线：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105号凯喜雅大厦9－12楼（位置示意图见附件）。
乘车路线：可乘11路、Y5、28路、K28路、K516路公交车到宝善桥下车。
五、联系方式
程杭 0571-85777756    杨露  0571-85777901
为保证招考工作顺利进行，我局将及时在浙江保监局网站上公布有关事项，请考生留意。

感谢广大考生对我局招考工作的支持，预祝各位考试顺利！
附件：浙江保监局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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